
國立政治大學組織規程修正作業 

項目編號 1-1 

項目名稱 組織規程及編制表之擬(修)訂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說明 

一、組織規程之訂(修)定： 

(一)訂(修)定組織編制。 

(二)劃分內部架構員額與職掌。 

(三)草具(修訂)組織規程及訂定編制表。 

(四)送請校內各單位提供意見。 

(五)送請校內法規單位審議。 

(六)陳提校務會議討論通過。 

(七)陳報教育部審議。 

(八)教育部核定後生效。 

(九)報送銓敘部網路作業。 

二、編制表之訂(修)定 

(一)教師員額編制表： 

1.配合組織規程修正案或本校需要修正。 

2.依行政程序簽請校長核示。 

3.陳報教育部審議。 

4.教育部核定後生效。 

(二)職員員額編制表： 

1.配合組織規程修正案或本校需要修正。 

2.依行政程序簽請校長核示。 

3.陳報教育部審議。 

4.教育部核定後函送銓敘部轉陳考試院核備。(銓敘部報

送作業如附件) 

5.考試院核備後生效。 

 

控制重點 一、教師及職員員額編制表每年至多以修正 1 次為原則。 

二、職員員額編制表所列官等職等配置比例應符合「各機關職稱

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之規定。 

三、辦理組織編制作業有關機關名稱、單位組設應符合組織準則

或專屬法規之規定，職稱之選用必須符合配置準則以及各該

機關所適用之職務列等表規定，並妥為調配行政性職稱與技

術性職稱之員額，以免日後辦理職務歸系及實際用人時發生



困難。 

四、為使組織法規與職務列等表規定相互配合，於訂定或修正組

織規程時，須依機關性質於相關條文及編制表末加註相關文

字，並依照銓敘部所訂「各機關（構）學校組織法規訂列體

例用語彙整表」內容用語，不可自行創設使用不同文字。 

五、編制表內所置職稱須與組織規程規定相符。 

六、學校留用職務出缺後改置其他職務，於編制表加註相關留用用

語，參考 97 年 8 月 5 日銓敘部部法三字第 0972955790 號函辦

理。 

 

法令依據 一、大學法。 

二、本校設置條例。 

三、本校組織規程。 

四、各機關組織法規涉及考銓業務作業要點。 

五、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 

六、公立學校職員職務列等表之一。 

七、行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理要點。 

八、中央行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 

九、健全機關組織功能合理管制員額有效運用人力作業要點。 

 

使用表單 一、組織系統圖。 

二、機關組織規程訂定、修正條文對照表。 

三、編制表或訂定、修正編制對照表。 

四、各官等員額配置比例表。 

五、員額配置表。 

六、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比例試算表。 

七、銓敘部試算檢核結果表。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01
http://www.mocs.gov.tw/pages/detail.aspx?Node=548&Page=2234&Index=3
http://www.mocs.gov.tw/exhibits/invite_detail.aspx?Node=548&Page=1621&Index=3
http://kpd.kcg.gov.tw/archiveInfo.aspx?s=55959C884144D7DA
http://www2.ey.gov.tw/ct.asp?xItem=22295&ctNode=1082&mp=1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YfsuSBQZEMASQVr1gt.;_ylu=X3oDMTE1a2l2NGEw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RXQzA3Ml8yODQ-/SIG=12na402t6/EXP=1344350828/**http%3a/www2.kuas.edu.tw/gov/personnal/rule/PERSONNALRULES/1_8.3.doc
http://www.mocs.gov.tw/pages/detail.aspx?Node=644&Page=1330&Index=3
http://kpd.kcg.gov.tw/archiveInfo.aspx?s=1FF7F89A5E023A9A
http://www.mocs.gov.tw/treasure/faq.aspx?Node=58&Inde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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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組織規程及編制表作業流程圖 

         100.11.9 100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一) 說明：   
定期辦理或遇案辦理。  

  

(二) 流程：   
作業流程 

  
 
  
  
 
  
 
  
  
 
  
 
 
  
 
 
  
  
 
  
  
 
  
  
  
 
 
 
 
 
  
 
 
                                      

一般條文修正案 涉及組織調整案 

會

辦

相

關

單

位 

簽請校長核示 
行政單位調整案

簽請校長核示
＊2 

提校發會複審 提主管月會
提校發會 

提校務會議

提校務會議

校務會議備查

組織規程附表配合修正

教育部核定  
人事室發布 

函報教育部

教育部核定  
人事室發布 

函報教育部

教育部核定

提校發會

教育部核定  
人事室發布 

函報教育部 

提校務會議 

人事室彙整組織規程修正案 

學術單位調整案依

規定辦理外審
＊1 

人事室通函本校各單位提案

＊1
學術單位之增設、調整、停辦，應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理：提計畫書送院外審→院務會議→提校發會初審→送校

級外審→提校發會複審→提校務會議→報部核定→組織規程附表配合修正並加註教育部核定文號→提校務會議備

查→函報教育部→人事室發布。  
＊2
有關本校組織與體制改造事項之執行單位及流程如下：  

（1）由秘書處統籌規劃，再交各行政單位及人事室續辦。  

（2）行政單位增設、變更、裁併之作業流程：一級行政單位會簽有關單位並經校長核示→提主管月會→提校發會→提校務會議

（以欲調整單位上級單位之名義提案，而非統由校發會提案）→人事室將通過之組織規程修正案報教育部→教育部核定→人

事室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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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注意事項：   

1. 組織規程為本校最重要之基本規範，應力求穩定，修訂不宜過於頻繁。   
2. 有關本校組織與體制改造事項，由秘書處統籌規劃，再交各行政單位及人事室

續辦。由人事室通函各單位，如因配合組織、業務或教學發展需要，必須修訂

組織規程者，於一定期限內提案。  
3. 各單位擬修訂之組織規程，如不涉及組織之增設、變更或裁併，應檢附修正條

文對照表、修正說明及相關資料，簽會相關單位並經校長核准後提校發會討

論，通過後由人事室彙整提校務會議，將修正條文報請教育部核定。   
  
(四) 相關規定：   

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行細則、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各機關組織法規涉及考銓業

務事項作業要點、教育部及銓敘部相關規定  

  
(五) 諮詢窗口：人事室第一組唐惠香小姐，分機：6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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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組織規程及編制作業流程圖 

  

   二、員額編制表 

(一)教師員額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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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員員額編制表 

 

 

 

 

 

 

 

 

 

 

 

 

 

 

 

 

 

 

 

 

 

 

配合組織規程或各校需要修正

職員員額表 

人事室 

結束 

依行政程序簽請校長核示 

 

人事室 

教育部函銓敘部轉考試院核備 

教育部 

準備 

 檢附銓敘部網路 

作業注意事項

陳報教育部審議

後核定 

考試院核備後 

生效

各機關組織法規涉及考

銓業務作業要點、各機

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

配置準則、公立學校職

員職務列等表之一、銓

敘部網路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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